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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1 

加强地中海区域的安全和合作 

  2015年 2月 22 日塞浦路斯、埃及和希腊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们谨通知你，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阿拉伯埃及共和国总统和希腊共和国

总理的第二次三方会议已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在尼科西亚举行。 

 会议之后通过了一项联合宣言，再次申明三国之间关于当前国际问题和区域

问题的共识，并概述了三方合作的范围和原则，目的是促进实现《联合国宪章》

阐述的价值和原则以及国际法、睦邻关系、和平与稳定。 

 请将本函及其附件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01 下的文件分发为荷。 

塞浦路斯共和国 

常驻代表 

尼古拉斯·埃米利奥(签名) 

 

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常驻代表 

阿姆鲁·阿卜杜勒拉蒂夫·阿布勒阿塔(签名) 

 

希腊共和国 

常驻代表 

凯瑟琳·布拉(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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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塞浦路斯、埃及、希腊第二次三方首脑会议 

  2015 年 4月 29 日，尼科西亚 
 

 我们，塞浦路斯共和国总统尼科斯·阿纳斯塔西亚迪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

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和希腊共和国总理阿莱克西斯·齐普拉斯，认识到

地中海东部、中东和更广泛区域的稳定、安全和繁荣面临巨大且日益增多的挑战，

意识到需要持续采取协调一致的集体对策，因此于 2015 年 4 月 29 日在尼科西亚

举行第二次塞浦路斯、埃及、希腊三方首脑会议，以期借助迄今为止取得的重大

进展，有效应对这些挑战并继续培育三方合作。 

 第二次三方首脑会议进一步加强我们已经确立的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

和旅游等所有领域促进东地中海和平、稳定、安全、繁荣及合作的三方伙伴关系。

在这方面，我们重申 2014 年 11 月 8 日《开罗宣言》所体现的我们的共同立场。

这一框架可作为促进更广泛区域对话的模式，途径包括在多边论坛开展密切协调

与合作，并努力进一步促进欧洲联盟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我们认识到欧洲-地中海合作对区域各国的重要性。我们尤其全面支持地中

海联盟实现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 

 我们强调并重申之前的的承诺，将调动一切能力有效促进共同价值观和利

益。这个三方协商机制定期召开各级别会议，目的是争取释放出本区域的全部潜

力，惠及我们三国和整个区域的人民。 

 国际恐怖主义祸患威胁到中东、北非、萨赫勒区域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海湾

区域和欧洲。这一普遍存在的威胁需要国际社会作出全面、协调一致的集体应对。

我们强烈谴责一切恐怖主义行动，呼吁所有国家积极有效地直面这种威胁，加紧

开展安全事务合作，以期打击极端主义团体并揭露其政治和财务支持者。我们注

意到，2015 年 3 月 28 日和 29 日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的最近一次阿拉伯国家联

盟首脑会议宣布建立阿拉伯快速反应部队，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威胁。 

 我们已达成共识，将加强反恐、国防和安全合作，加紧讨论相关信息，以便

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促进区域安全、长期稳定和繁荣。 

 最近，在打击伊黎伊斯兰国国际联盟的支持下，伊拉克部队在伊拉克取得了

进展，令我们感到鼓舞。然而，考虑到伊黎伊斯兰国招募新战斗人员的能力及其

发起的最新反击，看起来仍然存在艰巨挑战。就叙利亚而言，我们继续支持联合

国特使努力推动叙利亚新政治进程，鼓励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174(2014)和第

2178(2014)号决议在联合国领导下采取集体行动。我们还强调必须继续支持被危

机溢出效应波及的区域国家，并支持埃及努力促成叙利亚反政府团体之间达成共

识，以期根据《日内瓦公报》推动政治解决叙利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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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严重关切，利比亚安全局势的恶化和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已影响到

邻国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我们强烈支持在开展政治对话与和解进程的同时执行

反恐战略，并支持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2213(2015)号和第 2214(2015)

号决议的执行工作。我们表示支持负责利比亚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的工作，与此

同时，我们重申支持合法机构的立场，包括在民族团结政府组建之前支持众议院

在贝达组建的现任政府。 

 也门局势的恶化有可能破坏海湾区域、非洲之角、红海区域和广大中东的稳

定。我们表示强烈支持也门合法政府，支持维护也门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在联合

国主导下不附带先决条件地努力恢复包容性谈判是唯一的前进道路，我们欢迎海

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作出努力，为此类举措提供补充。所有各方必须充分执

行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特别是第 2201(2005)号和第 2216(2015)号决议。我们着

重指出必须坚决应对目前在也门出现的极端主义和恐怖团体的威胁。与此同时，

各方必须确保向平民提供保护并允许平民不受阻碍地获得人道主义援助。 

 我们呼吁根据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实现公正、全面、持久地和平解决中东问

题，在 1967 年 6 月 4 日以来被占领的领土上建立一个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拥

有主权和生存能力且连成一体的巴勒斯坦国，依照欧洲联盟和阿拉伯国家联盟采

取的立场和举措，与其所有邻国共存于和平与安全之中。这种解决方案仍然是保

证避免再次发生无辜平民死亡和财产损毁并避免紧张局势加剧的唯一方式。我们

强烈支持恢复谈判，以达成基于两国解决方案的全面解决。在这方面，我们赞扬

埃及持续努力推动在加沙达成永久停火并为中东带来和平。 

 移徙流动是我们这些国家面临的重大挑战。我们同意调动能够支配的一切努

力，通过与原籍国和过境国合作，防止发生更多海上生命损失事件并试图解决这

种人类悲剧的根源。 

 我们认识到，在东地中海发现重要油气储备可以成为促进区域合作的催化

剂。我们强调指出，区域各国遵守既定国际法原则能更好地促进合作。在这方面，

我们强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普遍性，决定迅速着手就我们之间尚未完成的

海洋划界进行谈判。 

 我们还呼吁公正、全面和持久地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按照国际法，包括安全

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重新统一该岛。这种解决办法不仅有益于整个塞浦路斯人

民，而且也将大大促进区域和平与稳定。我们欣见恢复谈判和执行建立信任措施

的可能性增大。 

 我们商定探索各种可能方式来进一步加强彼此的经济协同作用，以期创造一

个更加有利于增长的经济环境，应对迅速变化的国际经济局势带来的挑战，共同

受益于本区域出现的重要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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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认识到旅游业和海运业是所有三个国家的经济重要组成部分，继 2014

年 10 月 29 日签署塞浦路斯、希腊和埃及的旅游合作三方谅解备忘录之后，我们

商定继续密切合作，以期促进和加强国家和私人行为体参与的共同项目合作，包

括开发联合旅游套餐和游轮，加强三国之间在货物和乘客转运方面的海事联系，

启动海事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合作。 

 我们三国深信此三方机制具有战略意义，将继续密切合作，充分释放合作潜

力，造福于本国人民和更广泛的区域。 

 


